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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

议及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背光源扩产建设项目”、“电

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和“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上述项

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95,196,047.03 元（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

金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 

在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

将办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手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

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2020 年 8 月，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龙华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及原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银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惠州市

宝明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明精工”）分别与中国银行龙华支行、民生银

行深圳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及原保荐机构中银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202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变

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电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

宝明精工变更为二级子公司赣州市宝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宝

明”），实施地点由惠州宝明科技园变更为赣州宝明科技园。2020 年 9 月，公司

及宝明精工、赣州宝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原保荐机构中银证券签订了《募集

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1）。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需要，公司聘请了中信证券担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信证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工作的保荐机

构，原保荐机构中银证券尚未完成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由中信证券承接。2021 年 8 月，公司、宝明精工及赣州宝明分别于中信证券、

中国银行龙华支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北京银行深圳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更换保荐机

构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宝明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观澜支行 747173785308 注销 

2 宝明科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632204117 注销 

3 宝明科技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200000146840 

00035456226 
注销 

4 宝明精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观澜支行 758873808249 注销 

5 宝明精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643068999 注销 

6 宝明精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200000187158 

00035592987 
注销 

7 赣州宝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665008995 注销 

二、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注销前公司已

将各专项账户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相关《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同时

终止。 

三、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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